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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 

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2013〕267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市

政管委、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

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决策部署，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阶梯

水价制度，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四分之一，城市缺水问题尤为突出。为促进节约用水，近

年来，一些地方结合水价调整实行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以下简

称“居民阶梯水价”），节水效果比较明显。但从实施情况看，

还存在各地居民阶梯水价进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影响

了阶梯水价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 

目前，居民生活用水占全国城镇供水总量的比例接近 50%。

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用水人口增加，城镇水资源

短缺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另一方面，水资源浪费严重，节水意识

不强。加快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

作用，对提高居民节约意识，引导节约用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加快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加快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要以保

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为前提，以改革居民用水计价方式为抓

手，通过健全制度、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完善保障等措施，充

分发挥阶梯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 

（二）基本原则。一是保障基本需求。区分基本需求和非基

本需求，保持居民基本生活用水价格相对稳定；对非基本用水需

求，价格要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二是促进公平负担。居民生活

用水价格总体上要逐步反映供水成本，并兼顾不同收入居民的承

受能力，多用水多负担。三是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水资源禀

赋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用水习惯等因素，制定符

合实际、确保实效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三）主要目标。2015 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

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居

民阶梯水价制度。 

三、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各阶梯水量确定。阶梯设置应不少于三级。第一级水

量原则上按覆盖 8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保障居民

基本生活用水需求；第二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 95%居民家庭用户

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

求；第三级水量为超出第二级水量的用水部分。各地应结合当地

实际，根据《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 50331）和近三

年居民实际月人均用水量合理确定分级水量。第一、第二级水量



可参考《各地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建议值》（见附件）确

定。各地可进一步细化阶梯级数，设置四级或五级阶梯。 

（二）各阶梯价格制定。根据不同阶梯的保障功能，第一和

第二级要保持适当价差，第三级要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拉大价

差，抑制不合理消费。原则上，一、二、三级阶梯水价按不低于

1:1.5:3 的比例安排；缺水地区，含水质型缺水地区，应进一步

加大价差，具体由各地根据当地水资源稀缺状况等因素确定。实

行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应用于供水企业实施户表改造、弥补

供水成本上涨和保持第一级水价相对稳定等。 

（三）计量缴费周期。各地在确定计量缴费周期时，应考虑

季节性用水差异，以月或季、年度作为计量缴费周期，具体由各

地结合实际确定。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原则上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

位，对家庭人口数量较多的，要通过适当增加用水基数等方式妥

善解决。 

（四）全面推行成本公开。制定和调整居民阶梯水价要按照

有关规定和程序，严格实施成本监审和成本公开。切实做到供水

企业成本公开和定价成本监审公开，把成本公开作为各级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水价的一项基本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不断提高水价调整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四、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 

（一）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地应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尽快

制定本地区居民阶梯水价具体实施方案，结合实际，适当考虑家

庭人口差异，合理确定阶梯水量、分档水价、计价周期，妥善处

理合表用户水价问题，明确推进居民阶梯水价的步骤、进度要求，



制定确保阶梯水价落实到位的保障措施。今后凡调整城市供水价

格的，必须同步建立起阶梯水价制度。已实施居民阶梯水价的城

镇，要按本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二）做好方案论证和听证。各地在制定居民用水阶梯价格

方案的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对实施方案进行认真研

究论证。方案形成后，应按《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进行

听证后实施。 

（三）加快城市“一户一表”改造。推进“一户一表”改造

是实行阶梯水价制度的重要基础条件。国家对户表改造资金实行

支持政策，各地列入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

划的管网改造项目，可将户表改造工作纳入项目建设内容；地方

也要加大力度，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发行企业债券等多渠道筹集

资金，限期完成“一户一表”改造。新建住宅要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要求，设置分户水表，便于户外读表。户表改造和新建住宅水

表应积极推行智能化管理。供水企业因实施计量到户增加的改

造、运营和维护费用，可计入供水成本。未实行“一户一表”的

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水价标准

应按高于第一级阶梯价格水平确定。 

（四）做好低收入家庭保障工作。各地在建立居民阶梯水价

制度工作时，要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对低收入居

民家庭可以设定一定数量的减免优惠水量或增加补贴等方式，确

保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制度而降低。 



（五）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

宣传我国水资源紧缺现状、实行阶梯水价制度的重要意义，做好

政策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理解和支持。 

（六）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各级价格、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要

高度重视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工作，明确任务和要求，加

强跟踪指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务求实效。2015

年底前，各省级价格、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每半年要向国家发展改

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报送一次本地推进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工作

进展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将适时检查通报各

地工作进展情况。 

附件：各地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建议值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抄送：水利部、财政部 

  

  

 

 

 

 

 

 

 



附件： 

  

各地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建议值 

单位：吨/人·月 

地    区 

地域 

分区 

阶梯水量建议值 

第一级 第二级 

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 

1 2.4 4.1 

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山东、河南、 

陕西、甘肃、宁夏 

2 2.6 4.3 

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 

湖北、湖南 

3 3.6 5.5 

广东、广西、海南 4 4.6 6.7 

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 

5 3.0 4.3 

西藏、青海、新疆 6 2.6 4.3 

注：1、表中地域分区及阶梯水量建议值依据《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 50331）制定； 

2、《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中第 6 区三省份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较实际偏低，调整为按第 2 区执行； 

3、考虑到地区差异，各地可结合近三年居民实际用水量作适当调整。 

 


